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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虽然我与本书作者吴学媛女士从未谋面，但据出版社介绍我了解到，她是第一批通过大陆律师司法考
试的台湾法学精英，对两岸的法律事务有多年的研究与实践，并请我为其撰写的《投资台湾两岸法律
大解析》作推荐序。
我看过书稿之后，认为在两岸“双向”投资刚刚启动阶段，两岸的企业家非常有必要了解彼此的“游
戏规则”，而本书的内容尤有参考价值，愿意为之作推荐序。
与其他法律书籍不同，作者对两岸经济关系中涉及的法律、法规进行收集和整理之后，分别作了扼要
、深入浅出的解析，分析内容有理有据，分析重点突出，对读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提示与参考作用，
这是本书的几大亮点。
不仅对打算赴台湾投资的大陆企业家具有相当的实用性，同时对台湾的学者和企业家也有一定得参考
价值。
作者在解析之余，又对相关文件全文摘录，将涉及两岸双向投资的主要法律、法规条文——列举，内
容很丰富。
另外，作者也对大陆投资台湾的基本情况作了简要介绍，从陆资的定义人手，分析了陆资投资台湾的
现状及展望，这同样对大陆企业根据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确定赴台投资的定位和未来企业发展的前景
都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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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由“认识篇”“大陆法律篇”和“台湾法律篇”三个部分组成 ，作者从陆资的具体定义着手
，详细分析了目前台湾官方对于陆资赴台投资的态度，以及最新的政策与法规，同时详细收录了台湾
针对陆资来台发布的各种法律法规。
　　与同类书籍相比较，《投资台湾两岸法律大解析》具有三大特点：一、是目前大陆第一本完整收
录台湾相关法律的书籍。
二、其中收录的相关法律是最新的。
三、所收录的台湾配套法律是国内相关图书中最全的。
因此，本书堪称投资台湾的“全攻略”！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投资台湾两岸法律大解析>>

作者简介

吴学媛，1982年出生于台北，台湾大学法律系法学学士，北京大学民商法硕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博士生。

　　2008年，大陆首次对台湾开放律师司法考试，这是号称中国最难的司法考试，总共高达37万人报
考，其中包括来自台湾拥有显赫学历和法律经历的大学法研所所长、资深名律师、前法官、前立委
等800多人。
共有37个台湾人被录取，录取率是万分之一，而其中最年轻的是年仅26岁的吴学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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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项目需符合两岸经济发展特点和需要　　大陆企业到台湾投资需符合一定资格与申请程序　　大
陆企业到台湾投资的项目审批未过，可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大陆政府可随时停止投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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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台湾投资项目核准后的权利义务　　大陆企业投资台湾的项目企业进行再投资需经过备案　　
大陆企业申请投资台湾违反法律规定的罚则　　大陆规定两岸直航船舶需拥有“两证”　　大陆免除
台湾船公司在海峡两岸海上直航之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组织台湾观光团的大陆旅行社需在银行存
入品质保证金　　组织台湾观光团的大陆旅行社在台旅行之禁忌行程与违法行为　　大陆旅行社选择
的台湾接待旅游企业应具合法资格和接待服务能力　　关于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项目管理有关规
定的通知　　关于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或设立非企业法人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三部分台湾法律篇　
第5章　台湾规范陆资配套法规的认识、分析与建议　第6章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第7
章　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条文　第8章　大陆地区之营利事业在台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许
可办法条文　第9章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实施细则　第10章　大陆地区投资人来台从事
证券投资及期货交易管理办法总说明　第11章　大陆地区投资人来台从事证券投资及期货交易管理办
法　第12章　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　第13章　大陆地区专业人士来台从事专业活动许
可办法　第14章　邀请大陆地区专业人士来台从事活动须知　第15章　跨国企业内部调动之大陆地区
人民申请来台服务许可办法　第16章　大陆地区人民来台从事商务活动许可办法　第17章　大陆地区
人民来台从事观光活动许可办法　第18章　各类所得扣缴率标准　第19章　境外航运中心设置作业办
法　第20章　大陆地区物品劳务服务在台湾地区从事广告活动管理办法　第21章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
区贸易许可办法　第22章　大陆地区产业技术引进许可办法　第23章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民用航空
运输业间接联运许可办法　第24章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金融业务往来许可办法　第25章　台湾地区
与大陆地区保险业务往来许可办法　第26章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证券及期货业务往来许可办法　
第27章　大陆地区出版品、电影片、录像节目、广播电视节目进入台湾地区，或在台湾地区发行销售
、制作、播映、展览观摩许可办法　第28章　大陆地区古物运入台湾地区公开陈列展览许可办法　
第29章　大陆地区发行之币券进出入台湾地区限额规定　第30章　大陆地区发行之货币进出入台湾地
区应遵行事项办法　第31章　人民币非法交易案件移交海关处理作业要点　第32章　大陆地区人民在
台湾地区取得设定或移转不动产物权许可办法　第33章　试办金门马祖与大陆地区通航实施办法　
第34章　大陆地区人民在台申请专利及商标注册作业要点　第35章　在台公司大陆地区股东股权行使
条例　第36章　台湾地区金融机构办理大陆地区汇款作业准则　第37章　台湾地区银行办理大陆地区
进出口外汇业务作业准则　第38章　货品进口救济案件处理办法附录　附件1　大陆企业投资境外证书
　附件2　境外投资申请表样式　附件3　境外并购事项前期报告表　附件4　境外中资企业境外投资备
案表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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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陆资的定义与陆资来台的立法陆资的定义全球经济在金融海啸的袭击下，对各国政府而言，万
事都没有像“救经济”一样急。
而对于台湾“政府”来说，通过对两岸关系的政策松绑，让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甚至通过对大陆开
放政策的利多来振兴台湾民众对经济的信心，就是最便捷有效的方式。
在目前众多的开放政策中，对台湾未来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开放陆资投资台湾的政策，但陆资的定
义究竟是什么？
这是法律、政策应该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因为这也牵涉到未来陆资开放的深度与广度。
究竟什么是陆资？
根据字面定义，大陆地区的人民、法人及团体的资金，就是陆资，但如果是通过第三地，如通过在香
港成立的公司投资台湾，到底应该算是陆资还是港资呢？
此外，近期台湾“政府”鼓励早期到大陆投资的台商回台投资，而这时我们说的“台商”，又与陆资
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有时会要求外资出具所谓的“无陆资”声
明，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很难排除陆资的投入，台湾“政府”过去对陆资企业的定义，是按照《两岸人
民关系条例》的规定，将含有大陆资金比例为20％以上的投资称为陆资，但依据正在台湾“行政院”
审议，“经济部”拟定的《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草案，陆资被定义为含有大陆资金比例
为50％以上的投资，而其经营形态可以是独资或合伙，也可以直接投资台湾企业或通过第三地来台投
资。
因此，对于陆资的定义，如果参照台北海洋技术学院彭思舟教授2009年4月28日在复兴广播电台“两岸
橱窗”节目中说到的方法，则有两种界定，一为“股权过半说”，二为“实质控制说”，另外还会有
特殊的身份与产业限制，也就是在此类政策松绑后，依照台湾“经济部”所提出的该许可办法草案，
如果大陆企业通过第三地投资台湾，对第三地公司持股超过五成（对此，有不同意见指出，为避免认
定过于宽松，应该认定持股超过三成以上为陆资），又或者是陆资对该公司具有实质的影响力，包括
主导人事权与财务权，都可视为陆资。
其次，早期到大陆投资的台商回台投资，从广义上应该定义这些台商资金为：持“中华民国”护照并
具有公民资格的投资人的资金，它与陆资最大不同在于投资人的身份。
陆资强调具有大陆官方注册的公有或私有企业的资金，简单来说，台商有“中华民国”公民的身份，
在台湾的任何投资活动均受“国家”的法律保障，同时也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与义务，例如所成立的
公司需要遵守公司法以及相关产业的投资条例，同时也能以公民投资人身份自由进出股市和汇市；相
比之下，陆资则没有台商那样的投资条件，目前陆资来台仍没有特别的法律规范，最多仅适用与华侨
和外籍人士投资相关的条例，如《华侨及外国人投资证券管理办法》等。
陆资来台的立法《陆资来台投资许可办法》草案目前尚在审议中，但具体内容原则上参照台湾的侨外
投资办法，只是因为涉及两岸关系的敏感性，所以还需要相关的配套措施。
根据各方资料的分析，该办法基本上同意大陆法人团体直接投资台湾，陆资可以通过在台独资、合伙
等方式投资台湾企业，也可以购买台湾公司股份或在台设分公司，但对于涉及高科技敏感技术产业，
台湾不会对陆资开放。
由于台湾开放陆资的特殊身份限制，具有大陆军方机构或国务院机构等性质的人员或机构，不得来台
投资。
台湾“经济部”不倾向开放垄断性强以及高科技产业给陆资，目前开放的“两岸搭桥项目”主要是制
造业。
当前陆资来台的基本投资蓝图，包括太阳光电、车载资通信产业、航空产业、LED照明产业、风力发
电、车辆产业、食品产业、流通服务业、精密机械产业以及信息服务业等，都是两岸双方未来解除陆
资投资法令限制的可能项目。
另一方面，陆资来台投资办法草案中不会列有开放陆资来台投资的产业类别，这将会等两岸进行协商
后，以正面表列的方式，注明陆资来台投资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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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两岸已经就第一批开放陆资来台项目初步达成共识，大陆方对台湾“爱台十二建设”项目最
感兴趣，台湾准备开放新市镇开发以及下水道等部分项目，让陆资参与其中。
“两岸搭桥项目”相关产业是第一批制造业与服务业开放的主轴，包括太阳光电、车载资通讯产业、
航空产业、LED照明产业、风力发电、车辆产业、食品产业、流通服务业、精密机械产业以及信息服
务业等，这些都被列在优先开放陆资的清单中。
但对于大陆非常感兴趣的面板以及半导体等项目，由于台湾尚未开放登陆投资，确定不会在首批陆资
来台的清单中。
此外，许可办法明确规定禁止大陆行政部门所属企业如国有企业、国务机构或军方机构等在台投资独
占、垄断的国防或高科技敏感技术产业。
总之，结合政党轮替后马政府主观的开放意愿，以及客观的现实，台湾开放陆资来台参与爱台公共建
设，未来可能包括如下类别：1.铁路、公路、大众捷运等系统2.港埠与其设施——各专业区附加价值作
业设施，含厂房、仓储、加工、运输等必要设施3.大型物流中心、国际展览中心4.工业区、、科学工业
园区、育成中心5.新市镇开发6.水淡化处理设施、地下水补注回用设施7.污水下水道综合看来，根据台
湾有官方色彩的“中央广播电台”2009年4月23日的报导，台湾开放大陆地区公民、法人团体、机构或
其第三地投资公司来台投资，对于陆资来台投资业类别将采正面表列，正面表列项目将由“经济部”
与机关共同制定。
《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草案对陆资来台的限制，分为“敏感身份”与“敏感项目”，如
国防、政治、党政军等特定投资人等被视为“敏感身份”；对经济发展、金融稳定有影响的，或独占
、垄断、寡占等的行业投资则被视为“敏感项目”，主管机关都会对其进行限制。
如禁止大陆行政部门所属企业来台投资电力、石油事业等独占、垄断行业。
不过，对于是仅在原则上限制大陆行政部门所属企业以及军方机构不得来台投资，还是具体列出禁止
项目，台湾各部会仍有不同看法，将由“行政院”进一步进行协商。
有关开放陆资来台投资的产业类别、限额和投资比率，将由台湾“经济部”和主管机关、相关部会共
同会商后，报请“行政院”核定后才能确定。
但目前可确认的是，只要涉及高科技敏感技术产业，其投资项目都会被限制，例如电力事业、无线电
视等，在陆资进台的第一阶段都不会开放。
目前，主要由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负责审查通过台湾“经济部”所拟的陆资来台许可办法草案，
陆资来台许可办法的重点有：明确规定陆资经营形态包括独资、合伙，直接投资台湾企业，购买台湾
公司股份或设分公司以及通过第三地来台投资；为防止敏感身份通过第三地投资的，必须对第三地投
资陆资比例设限。
“经济部”主张陆资持股50％，陆委会认为太宽松要求30％，对此台湾“行政院”将进一步与两部会
协商后再确定。
不过，根据媒体报道，草案内容中关于陆资来台参与台资经营或新创建公司等，都要向台湾“经济部
投审会”提出申请，并且对实收资本额在新台币8000万元以上的陆资，明确规定应由台湾会计师签证
后才可报主管机关备查。
陆资来台投资单次累计超过上市柜10％的股权，视同直接投资，由“经济部”管理：持股在10％以下
者，则由台“金管会”管理，而且由于投资项目都经过两岸谈判协商，不但对台湾有利，并且也是大
陆愿意投资的项目，这将有助于台湾经济的长远发展。
台湾“行政院”跨部会议也通过了《陆资在台设置分公司与办事处许可办法》，原则上参照了外资申
请审议程序，如设分公司的最低资金限制与门槛，或申请程序的废止与改变等。
在开放产业类别方面，由于产业类别包含基础建设、通信、制造业与金融业等，“经济部”将与大陆
商务部等单位进行协商，目前两岸已积极进行技术性阶层协商。
由于陆资来台涉及范围广，遍及各个部会，包括金管会、农委会、交通部及工程会等，因此未来开放
陆资来台后，如何针对不同业别进行管理等问题，都需要进行跨部会协商后才能确定。
与此同时，开放陆资后，也需制定大陆相关地区专业经理人来台工作与居住、劳动保险等问题的配套
措施，相关部会也必须依据《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松绑相关法令。
因此，综合上述要点，台湾陆资来台许可办法的重点，可罗列如下：1.陆资的定义：持股比例占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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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三成（将再协商），或具备实质影响力。
2.投资台湾上市、上柜公司证券或财务投资：持股超过一成，需向台湾“经济部”投审会申请。
3.限制投资领域：“敏感身份”以及“敏感产业”行业。
4.经营形态：通过第三地投资、独资、合伙、直接投资、购买台湾公司股份。
5.产业类别、额度、比率：台湾主管机关同相关部会另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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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两岸之间的法律、法规存在不少差异，大陆企业赴台投资是个新生事物，如果搞不清楚“游戏规则”
而贸然前往，将面临很大的风险。
此书的出版恰逢其时，为投资者提供了降低投资风险的法律“宝典”。
　　——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震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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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投资台湾两岸法律大解析》：大陆企业投资台湾必备，精通两岸相关法律的台湾法学专家撰写，清
华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震涛教授，深圳台商协会出版委员会主委林琦翔，专文推荐。
与其他法律书籍不同，作者对两岸经济关系中涉及的法律、法规进行收集和整理之后，分别作了扼要
、深入浅出的解析，分析内容有理有据，分析重点比较突出，对读者起到了重要的提示作用。
作者在解析之余，又对相关文件全文摘录，将涉及两岸双向投资的主要法律、法规条文一一列举，内
容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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